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5月22日

                                                                        府行救字第1140115805號
訴願人：鎖OO   地址：南投縣OO鎮OO路O段OOO巷O弄OO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立鳳鳴國民中學
訴願人因教師敘薪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2年6月30日鳳中人字第1120002626號敘薪通知書、113年7月29日鳳中人字第1130003032號敘薪通知書，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為原處分機關112學年度再聘暨113學年度公開甄選錄取之代理教師，具有碩士學歷及合格教師證，並於報到時繳交曾任6年代理教師之離職證明影印本，經原處分機關依「南投縣立中小學暨附設幼兒園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第10點」不採計訴願人職前年資(112學年度應採計6年，113學年度應採計7年)，以第24級245薪點敘薪，但訂定上述規定所依據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18條(以下簡稱聘任辦法第18條)及教育部105年1月26日臺教人(二)字第1050009778號函、教育部105年4月1日臺教人(二)字第1050044815號函、教育部105年11月3日臺教授國字第1050121014號函(以下合稱系爭函)於113年8月9日經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7號判決宣告違憲。訴願人不服，主張原處分機關應撤銷改以350薪點重新核發訴願人112學年度敘薪通知及應以370薪點重新核發113學年度敘薪通知，遂提起本件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述如次:
一、本件訴願意旨略以:
 (一)原處分撤銷。原處分機關應以350薪點重新核發訴願人112學年度
     敘薪通知及應以370薪點重新核發訴願人113學年度敘薪通知。
 (二)依據行政程序法第98條第3項：「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
     知錯誤未為更正，致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處分書送
     達後1年內聲明不服時，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參考高雄高
     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419號判決及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
     字第529號判決之見解，公立學校教師不服行政處分時救濟管道
     可由申訴及訴願擇一進行，若原處分教示條款僅告知申訴管道，
     未告知訴願管道或告知不完整時，當事人於1年內提出訴願仍視
     為於法定期限所為。本案原處分教示條款記載：「當事人對所敘
     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規定，應
     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附有關
     證件，送請學校依第3條第2項規定程序於30日內重新敘定，或依
     教師法相關規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向主管
     機關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
     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關於訴
     願部分未明確告知訴願期限及訴願管轄機關，有教示條款不完整
     之情形，應類推適用上述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意旨，訴願人於1年內提出訴願仍視為合法。
 (三)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7號判決主文第2項宣告本案適用之聘
     任辦法第18條，違反憲法第108條第l項第4款中央與地方權限劃
     分關係。同判決主文第3項，宣告系爭函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
     ，並於同判決主文第4 項給予相關機關l年之修法緩衝期，聘任
     辦法第18條（含依據該條授權訂定之「南投縣立中小學暨附設幼
     兒園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第10點」）及系爭函至遲
     於114年8月9日失其效力。
 (四)憲法法庭宣告法規範違憲定期失效，於憲法法庭宣判後至法規
     範失效前做成之行政處分於訴願階段如何救濟，訴願法並無明文
     規定。但憲法訴訟法第64條：「判決宣告法規範定期失效者，於
     期限屆至前，審理原因案件之法院應依判決宣告法規範違憲之意
     旨為裁判，不受該定期失效期限之拘束。但判決主文另有諭知
     者，依其諭知。前項法規範定期失效之情形，各法院於審理其他
     案件時，準用第54條規定。」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199
     號判決，亦表示憲法法庭宣告違憲但尚未失效之法規範，不得作
     為訴願決定適法有據之基礎，應可認為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同意
     訴願階段得類推適用憲法訴訟法第54條或第64條，作為撤銷原處
     分之依據。
 (五)另查目前有採計代理教師職前年資提敘之部分縣市(如臺北市、
     金門縣、新竹縣、臺中市市立高中、桃園市市立高中、國教署所
     屬學校)，職前年資採計方式均類推適用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及教
     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之規定，其餘縣市仍在進行救濟程序之
     個案若依憲法訴訟法第64條採不停止訴訟或停止訴願程序方式
     審理時亦可比照類推適用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及教師職前年資採
     計提敘辦法，並無修法前「無採計年資提敘之法律依據」之情形
     。因此11 4年8月9日修法期限屆滿前本案並無停止訴願程序之必
     要，訴願管轄機關撤銷原處分時，得命原處分機關類推適用教師
     待遇條例第9條及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做成訴願人請求
     做成之行政處分。
二、答辯意旨略以:
   (一)原處分機關113年11月6日鳳中人字第1130004482號函答辯:
       1.程序答辯部分:112年6月30日鳳中人字第1120002626號函敘
       薪通知書未有送達證書，惟自作成敘薪通知書起，本校依法發
       放薪資以該書為證，自112年6月30日起算已逾一年救濟期
       間:113年7月20日鳳中人字第1130003032號敘薪通知書所為處
       分，本校程序不爭執。2.實體答辯部分:按憲法訴訟法第64條
       規定:「判決宣告法規範定期失效者，於限期屆至前，審理原
       因案件之法院應依判決宣告法規範違憲之意旨為裁判，不受該
       定期失效期限之拘束。但判決主文另有諭知者，依其諭知。前
       項法規範定期失效之情形，各法院於審理其他案件時，準用第
       五十四條規定。」、同法第54條規定:「判決宣告法律位階法
       規範定期失效者，除主文另有諭知外，於期限屆至前，各法院
       審理案件，仍應適用該法規範。但各法院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
       共利益之均衡維護，於必要時得依職權或當事人之聲請，裁定
       停止審理程序，俟該法規範修正後，依新法續行審理。駁回前
       項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謂:依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7號判決(113
       年8月9日宣判)主文第2項宣告本案適用之聘任辦法第18條，違
       反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4款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關係等等云
       云，查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7號判決主文第4項:「主文第
       二項及第三項所涉之規定及函釋違憲部分，應自本判決宣示之
       日起，至遲於屆滿1年時，失其效力。」另第5項:「聲請人自
       本判決送達之日起30日內，就本判決所涉之個別原因案件，得
       依本判決意旨，依法定程序向該管法院聲請聲請再審」。綜上:
       憲法訴訟為個案性救濟，而非一般性及通案性之解釋。再者違
       憲之法規範訂定有警告性解釋、定期失效及立即失效，其目的
       即是依違憲之法規及政府施政與法規過渡給予不同的評價。本
       案係屬定期失效，再依司法院網站之Q51:如何請求法院依憲法
       法庭判決改判原因案件?憲法法庭宣告法規範違憲，未廢棄不
       利確定終局裁判，如果聲請人於新法施行前已經聲請釋憲、或
       聲請人於新法施行後針對111年1月3日以前送達的確定裁判聲
       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憲法法庭只會在裁判中宣告法律或命令等
       法規範是否違憲，不會將確定終局裁判『廢棄發回』管轄法
       院。換言之，即使憲法法庭認為聲請有理由，聲請人如果希
       望得到符合憲法法庭判決意旨的新裁判，應自己提起再審，或
       聲請檢察總長提出非常上訴(司法院釋字第177號、第185號解
       釋)。而本案係113年8月9日宣判，於114年8月9日前主管機關
       未宣告違憲定期失效之法規範廢止或修正前，依現行有效之法
       規做成之處分並無違法可言。
   (三)綜上所陳，本件訴願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58條第3項規定，
       敬請察核予以駁回等語。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1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
    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為之。利害關係人提起訴願者，
    前項期間自知悉時起算。但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後，已逾3
    年者，不得提起。」、行政程序法第98條第3項規定：「處分機關未
    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遲誤
    者，如自處分書送達後1年內聲明不服時，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
    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875號裁定意旨略以：
    「……所謂『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得按事件之性質，依相關
    法律規定於法定期限內，向該管機關提起訴願或訴訟。』
    自係指按事件之性質，依相關法律規定，表明其後續救濟方法，
    其救濟方法如有法定期間限制者，且應具體敘明其救濟期間，始
    謂已盡告知義務，倘未具體敘明，等同未告知救濟期間，參照行
    政程序法第98條第3項規定……應認原告於前揭函送達日之次日
    起1年內提起行政訴訟，均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以貫徹機關告
    知義務之精神，而符教師法保障教師權益之立法目的。」有關訴
    願人主張原處分有教示條款不完整之情形，當事人於1年內提出訴
    願仍視為於法定期限所為一節，衡諸原處分之救濟教示條款係記
    載：「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
    第5條第1項規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30日內敘明事實及理由，
    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學校依第3條第2項規定程序於30日內重新
    敘定，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
    內，向主管機關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提起訴訟
    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
    濟。」查該救濟教示條款之前段係載明受處分人得申請重新敘定
及提起申訴，後段文字則載明得依法提起訴訟或訴願等語，前段及後段文字係以分號相隔。參照教育部編訂之標點符號手冊可知，分號係用於「分開複句中平列的句子」，是上開救濟教示條款既以分號分隔前段與後段，則前段及後段應為各自獨立之文句，前段關於申請重新敘定及提起申訴部分雖有載明30日之救濟期間，尚無從援用於後段文句，亦即後段關於教示受處分人得提起訴願部分，尚難認已具體明確記載提起訴願之法定不變期間。參酌行政程序法第98條第3項規定之立法意旨，應認原處分對於訴願人得提起訴願之救濟期間，並未恪盡教示義務，尚不足使訴願人確實知曉提起訴願之30日法定期間，則救濟期間自應延長為 1年，始足適切保障訴願人於行政救濟上之程序權。又訴願人依法既享有申訴及訴願之不同行政救濟途徑之自由選擇權，尚不因訴願人知其中1項權利（提起申訴）而未行使，即得遽謂其他行政救濟權利（提起訴願）亦應隨同喪失。是以，訴願人如自原處分送達後1年內聲明不服而提起訴願者，即應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始足有效保障訴願人之行政救濟權利。故原處分於113年7月29日鳳中人字第1130003032號敘薪通知書所為處分，而訴願人於113年10月21日(本府收文日)提起本件訴願，未逾1年，其提起訴願之程序尚屬合法，本府應予受理，合先敘明。
二、次按教師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適用之。」第47條第2項規定：「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之權利、義務、資格、聘任、終止聘約、停止聘約之執行與其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教師待遇條例第5條規定：「本條例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適用之。」第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公立學校教師於職前曾任下列職務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三、中小學教師曾任代理教師年資，每次期間三個月以上累積滿一年者，提敘一級。」。
三，復按高級中學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1條規定：
   「本辦法依教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第2條第3款規定：「本辦法所稱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
    定義如下：……三、代理教師：指以全部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
    師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之課務者。」、第16條規定：「兼任、
    代課及代理教師之待遇規定如下：一、兼任及代課教師待遇，以
    鐘點費支給。二、代理教師待遇分本薪（年功薪）、加給及獎金
    三種。前項各款待遇支給基準，由教育部定之。」、第18條規定：
   「本辦法未盡事宜，得由各該主管機關訂定補充規定。」；教育部
    93年12月7日台人（三）字第0930159100號函略以：「二、有關中
    小學代理教師待遇支給基準核定如次：(一)中小學代理教師待遇
    (包括本薪、加給及獎金)之支給，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但未具
    所代理類(科)別合格教師證書者，其加給(現稱為學術研究費)按
    相當等級專任教師八成數額支給。……」、教育部105年4月1日臺
    教人(二)字第l050044815號函：「說明：三、復查本部94年1月12

    日台人（一）字第0930175624號函略以：『二、查本部93年12月7

    日台人（三）字第0930159100號函所稱【待遇支給基準】之意涵，
    係指代理教師所支領之本薪、學術研究費及獎金等待遇之支給數
    額，比照編制內正式教師之規定辦理，尚無涉其職前年資得比照
    正式教師採計提敘薪級，……」、教育部87年11月30日台(87)人  
(1) 字第87129048號書函略以：「說明：二、未具合格教師資格
之代理教師不得比照正式教師敘薪及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係代理教師敘薪之原則。」、教育部105年1月26日臺教人(二)字第l050009778號函略以：「說明：二、查本部87年l1月30日台(87)人(一)字第8712904 8號書函略以，未具合格教師資格之代理教師不得比照正式教師敘薪及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係代理教師敘薪之原則。餘均由各該教育行政機關自行訂定敘薪標準。」、教育部l05年4月1日臺教人(二)字第l050044815號函：「說明：三、再查本部87年l1月30日台(87)人(一)字第87129048號書函略以，未具合格教師資格之代理教師不得比照正式教師敘薪及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係代理教師敘薪之原則。爰公立中小學代理教師除未具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尚不得比照正式教師敘薪及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外，餘均由各該教育行政機關自行訂定敘薪標準。」、教育部l05年l1月3日臺教授國字第l050121014號函略以：「說明： 三、有關旨揭事項所聘任之代理教師，其提敘規定說明如下： (一)按本部87年11月30日台(87)人(一)字第87129048號書函規定可推得，具合格教師資格之代理教師得比照正式教師敘薪及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考量各地方政府財政狀況不一，爰本案回歸由各地方政府秉權責訂定相關規範。」，本府113年1月19日府教學字第1130021235號函頒修正「南投縣立中小學暨附設幼兒園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第10條規定：「代理教師比照『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規定以學歷起支薪級；惟『具有職前年資或經進修取得新學歷者不予提敘薪級』。……」。
四、再按憲法訴訟法第54條第1項規定：「判決宣告法律位階法規範定
期失效者，除主文另有諭知外，於期限屆至前，各法院審理案件，仍應適用該法規範。但各法院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於必要時得依職權或當事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審理程序，俟該法規範修正後，依新法續行審理。」、第64條規定：「判決宣告法規範定期失效者，於期限屆至前，審理原因案件之法院應依判決宣告法規範違憲之意旨為裁判，不受該定期失效期限之拘束。但判決主文另有諭知者，依其諭知。前項法規範定期失效之情形，各法院於審理其他案件時，準用第54條規定。」。
五、另按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主文略以：「……二、教育部修正、發布附表一編號二之規定（註：即現行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18條規定）、附表二編號二至四之函（註：即教育部87年11月30日台(87)人(一)字第87129048號書函、105年1月26日臺教人(二)字第l050009778號函、l05年4月1日臺教人(二)字第l050044815號函及l05年l1月3日臺教授國字第l050121014號函），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具合格教師資格代理教師之職前年資提敘事項，授權地方政府訂定補充規定；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分別修正、訂定附表一編號三、四之規定，就該職前年資提敘事項，訂定補充規定，於此範圍內，上開規定及函釋違反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三、教育部發布附表二編號二至四之函，及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分別修正、訂定附表一編號三、四之規定，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於敘薪時，（得）不採計具合格教師資格代理教師之職前年資，於此範圍內，上開函釋及規定違反憲法第7條保障之平等原則。四、主文第二項及第三項所涉之規定及函釋違憲部分，應自本判決宣示之日起，至遲於屆滿1年時，失其效力。……」其判決理由略以：「……四、中小學合格代理教師之職前年資提敘事項具全國一致性，應由中央立法統一規定：……（二）中小學合格代理教師之職前年資提敘事項，屬中央立法事項……合格代理教師於目前教育實務上已屬不可或缺之人力，其職前年資之採計與否，當屬前述教育人事制度之相關事項，為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4款教育制度之一環，屬中央立法之範圍。代理教師待遇及與其待遇相關事項，為代理教師重大權益事項之一，即理應同為中央立法權限之範圍。103年聘任辦法第9條第2項及現行聘任辦法第16條第2項明定，代理教師之待遇支給基準，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即為例證。從而與代理教師待遇息息相關之薪級、薪額、計敘標準等事項，自應同為中央立法權限事項。綜上，教育部就合格代理教師職前年資採計事項，未基於系爭規定一之授權，自行訂定具體規範，而透過發布系爭規定二，並以系爭函二至四釋明，就中小學合格代理教師之職前年資提敘事項，授權地方政府訂定補充規定，致使新北市政府發布系爭規定三及四，就中小學合格代理教師之職前年資提敘事項，訂定補充規定，形同默許地方行政機關因地制宜，就合格代理教師職前年資採計與否有另行立法之權，於此範圍內，上開規定及函釋違反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教育制度相關事項，應由中央立法之意旨，亦即違反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分配原則。五、系爭函二至四及系爭規定三、四，（得）不採計合格代理教師之職前年資，違反憲法第7條保障之平等原則……（四）系爭函二至四及系爭規定三、四所形成之差別待遇，其手段與目的間，亦難認有實質關聯……況由我國代理教師制度之演變言，代理教師本僅為補足編制內專任教師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留課務，因而產生之暫時性人力。惟如前述，隨著少子化趨勢，以及因年金改革而專任教師延後退休等情，經主管機關及學校採取員額控留等措施，致使代理教師聘任員額及人數逐年增加，並多身兼導師或行政職務。合格代理教師人數逐年增加，且其所承擔之工作內容與中小學專任教師往往並無不同，導致現行合格代理教師制度，已逐漸由初始之暫時性，轉變為常態性替代專任教師工作之性質。由現行教育實務之層面言，合格代理教師所承擔之教學責任及行政工作，與專任教師或已不易區隔，合格代理教師於職前年資提敘之面向，應獲與專任教師同等之待遇。」。
六、依前引相關法令及函釋規定可知，現行教師法及教師待遇條例所
稱之教師，係指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即一般所稱正式教師）而言，故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關於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之規定，亦僅適用於專任教師。至於「代理教師」，係指以全部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之課務之教師，代理教師並非專任教師，尚無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關於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規定之適用。依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16條及第18條規定，有關代理教師之薪資待遇等相關事項，係由教育部訂定待遇支給基準，並由各該主管機關訂定補充規定。而依教育部相關函釋所訂定之待遇支給基準，中小學代理教師待遇（包括本薪、加給及獎金）之支給，固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然其職前年資並不當然得比照正式教師採計提敘薪級，而應視其是否具有合格教師資格而有不同。詳言之，如係未具合格教師資格之代理教師，即不得比照正式教師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至於具合格教師資格之代理教師，固得比照正式教師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然僅係「得比照」而非「應比照」，考量各地方政府財政狀況不一，仍得由各地方主管機關秉權責訂定相關規範。本府「南投縣立中小學暨附設幼兒園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第10條:代理教師比照「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規定以學歷起支薪級；惟「具有職前年資或經進修取得新學歷者，不予提敘薪級」。……。
七、查，本件訴願人經原處分機關112年6月30日鳳中人字第1120002
626號敘薪通知書，通知訴願人經原處分機關111年8月1日第一次再聘，訴願人申請第二次再聘，經原處分機關112年6月14日教師評議委員會審議通過第二次再聘並經南投縣政府112年6月20日府教學字第1120145833號函同意備查在案，按訴願人所具學歷資格，以原處分核定訴願人支薪額為本薪245薪點；另訴願人經原處分機關113年7月29日鳳中人字第1130003032號敘薪通知書通知，訴願人經原處分機關113年6月24日代理教師一次公告第1階段公開甄選，經原處分機關教師評議委員會通過錄取初聘，按訴願人所具學歷資格，以原處分核定訴願人支薪額為本薪245薪點。而未採計其6年、7年之職前年資提敘薪級，揆諸前開說明，於法洵屬有據。
八、至訴願人主張略以：「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主文第2項宣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18條，違反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4款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關係，並宣告教育部相關函釋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依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19 9號判決，訴願階段得類推適用憲法訴訟法第54條或第64條作為撤銷原處分之依據，並得類推適用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及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並無修法前『無採計年資提敘之法律依據』……」云云，作為請求辦理訴願人職前年資提敘之論據，固非全然無見，惟查：    
   (一)按憲法訴訟法第64條第2項準用第54條第1項規定可知， 於人
民聲請憲法審查，經憲法法庭判決宣告法律位階法規範定期失效之情形，於期限屆至前，就非屬原因案件之其他案件，各法院審理案件仍應適用該法規範，僅於例外時得裁定停止審理程序，並無得逕予拒絕適用該法律位階法規範之餘地。則本諸同一法理，因行政機關須受上級主管機關及本身所訂定行政命令之拘束，不若法院不受行政命之拘束，故於法規範定期失效之情形，不分究為法律位階法規範或命令位階法規範，於期限屆至前，行政機關仍應適用該法規範，並無逕予拒絕適用之餘地。
  (二) 經查，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主文，固宣告代理教師
聘任辦法第18條、教育部87年11月30日、105年1月26日、l05年4月1日、l05年l1月3日函（以上簡稱系爭法規範）及新北市政府就代理教師職前年資提敘事項所訂定補充規定，違反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4款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關係及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並應自判決宣示之日起，至遲於屆滿1年時（即114年8月9日），失其效力。惟查，截至本府作成本件訴願決定時，系爭法規範尚未失其效力，且本府所訂定之「南投縣立中小學暨附設幼兒園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相關規定，亦不在上開判決宣告違憲之範圍內，本件訴願亦非上開判決之原因案件，則揆諸上開說明，本件原處分機關作成原處分及本府審議本件訴願事件，仍應適用系爭法規範及本府所訂之「南投縣立中小學暨附設幼兒園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規定，並無拒絕適用之餘地。
  (三) 至訴願人雖舉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199號行政判決意
旨為主張，惟按該判決意旨略以：「……非法律位階之法規命令，各法院於審理案件時，本得依憲法、法律之意旨為裁判，表示該法規命令是否牴觸憲法或法律之適當見解，不受經其認定牴觸憲法或法律之法規命令所拘束。 是法規命令經憲法法庭受理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宣告其牴觸憲法而定期失效者，各法院於審理原因案件以外之其他案件時，仍不受該定期失效期限之拘束，得依憲法意旨而為裁判。」細繹該判決意旨，雖指出於命令位階法規範經宣告定期失效之情形，於期限屆至前，法院不受該命令位階法規範之拘束，然其並未指出訴願管轄機關亦不受該命令位階法規範之拘束。蓋依現行訴願法制，訴願管轄機關審議訴願事件，應經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固有相當程度之公正性與獨立性，惟訴願制度本質上仍屬行政體系下之自我審查機制，與法院之訴訟程序仍有不同，訴願管轄機關無從拒絕適用仍屬有效之上級主管機關及本身所訂定之行政命令，不若法院不受行政命令之拘束。故訴願人舉上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主張本府應撤銷原處分云云，委無可採。
  (四) 又關於訴願人主張類推適用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及教師職前年
資採計提敘辦法，作為請求辦理訴願人職前年資提敘之依據一節，按所謂類推適用，係就法律未規定之事項，比附援引與其性質相類似事項之規定，加以適用，為基於平等原則及社會通念以填補法律漏洞的方法（最高法院11 0年度台上字第327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及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規定僅適用於專任教師，訴願人為代理教師，並非專任教師，自無上開規定之適用。又依現行教育人事法制，專任教師係指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教師，非有法定事由，不得解聘或不續聘（教師法第14條至第16條規定參照），為具有永業性質之教育人員，並輔以成績考核制度逐年晉敘，以鼓勵其久任，增進教師專業知能，保障學生受教權益。至於代理教師，則係指以全部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之課務之教師，係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並無成績考核逐年晉敘之制度，係屬短期性、補充性之教育人員，於目前教育現場中雖亦甚重要，然代理教師與專任教師之人事制度仍有不同，自無從類推適用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及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之規定。故訴願人主張類推適用教師待遇第9條及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作為請求辦理訴願人職前年資提敘之依據云云，仍無可採。
九、另查，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宣示後，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已函請各縣（市）政府就代理教師敘薪事項研提修法意見，惟截至本府作成訴願決定時，仍尚未重新訂定代理教師敘薪之相關規定。是於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就代理教師敘薪事項（含職前年資提敘事項）訂定統一規範前，本府尚不宜另行訂定代理教師敘薪之相關規範，以符憲法法庭1 13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所宣示代理教師待遇（含職前年資提敘事項）為中央立法權限事項之意旨。至訴願人訴求採計其職前年資提敘一節，俟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就代理教師敘薪事項（含職前年資提敘事項）訂定統一規範後，其權益當可獲得確保，併此敘明。
 十、綜上所述，本件原處分機關依據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16條、第18
條、教育部及本府訂頒之代理教師敘薪相關規定，按訴願人所具學歷資格，以原處分核定訴願人之薪額為本薪245薪點，而未採計其6年、7年之職前年資提敘薪級，於法尚屬有據。訴願人主張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意旨及類推適用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規定，請求辦理其職前年資提敘云云，所訴核不足採。原處分應予維持。
 十一、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蔡 明 志
中華民國114年5月22日
                                            縣長  許淑華
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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